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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宋德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东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杜晓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80,222,230.51 578,992,319.14 1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860,789.91 10,381,273.52 8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8,348,598.63 8,469,995.65 116.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257,871.48 5,955,386.38 38.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6 0.0053 8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6 0.0053 8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4% 0.37% 0.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539,091,897.71 7,140,258,060.55 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38,126,580.59 2,919,265,790.68 0.6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8,442.2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55,179.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300.00

小计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0,730.43

合计 512,191.28 --

对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2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吉林化纤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14% 318,067,074 244,189,026

东海基金－兴业

银行－蒋丽霞

境内自然人 5.02% 99,022,556

财通基金－上海

银行－王锋

境内自然人 4.75% 93,535,310

深圳东升峥嵘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2% 71,428,574 71,428,274

迪 瑞 资 产 管 理

（杭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3% 67,669,172 67,669,172

合肥市尚诚塑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3% 67,669,172 67,669,172

方威 境内自然人 3.30% 65,114,394

吉林化纤福润德

纺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 63,556,800 62,500,000 质押 31,770,000

深圳创亿宏业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1% 57,412,174

杭州羽南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52,631,576 52,631,576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蒋丽霞 99,022,556 人民币普通股 99,022,556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王锋 93,535,310 人民币普通股 93,535,310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3,878,048 人民币普通股 73,878,048

深圳东升峥嵘科技有限公司 71,428,574 人民币普通股 71,428,574

迪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67,669,172 人民币普通股 67,669,172

合肥市尚诚塑业有限公司 67,669,172 人民币普通股 67,669,172

方威 65,114,394 人民币普通股 65,114,394

深圳创亿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57,412,174 人民币普通股 57,412,174

杭州羽南实业有限公司 52,631,576 人民币普通股 52,631,576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2,786,300 人民币普通股 32,786,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股东--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是 母子公

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

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

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吉林化纤集团

有限责任 公

司

股份限售承诺

非公开增发认

购人， 新增股

份 锁 定 36 个

月。

2016 年 05 月

17日

36个月 正在履行中

吉林化纤福润

德纺织有限公

司

股份限售承诺

非公开增发认

购人， 新增股

份 锁 定 36 个

月。

2016 年 05 月

17日

36个月 正在履行中

吉林化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大股东承诺 同业竞争

2018 年 05 月

08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吉林化纤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大股东、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承诺

关于切实履行

公司填补即期

回报措施的承

诺

2018 年 10 月

31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无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

证券代码：

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2019-19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吉林

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化纤集团)通知，因融资需要，吉林化纤

集团将原质押给天风证券有限公司的股份解押后质押给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吉林吉营支行，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近日吉林化纤集团将原质押给天风证券有限公司的股份解押后质押给吉

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营支行，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9� 年 4� 月3� 日起至 2022�

年1�月17日。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 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吉林化纤集团 有限

责任公司

是 73,878,048

2019年 4月3

日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吉营支行

23.23% 融资

吉林化纤集团 有限

责任公司

是 84,121,952

2019年 4月3

日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吉营支行

26.45% 融资

合计 158,000,000 49.68%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吉林化纤集团共持有公司318,067,074�股股份 （其中 73,878,048�股

为无限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14%。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吉林化纤集

团共质押公司 158,000,000�股股份(其中 84,121,952股为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 总质押股份占吉林化纤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 49.68%)， 占公司总股本

8.02%。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HONGBO� YAO、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姜宁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6,265,180.50 64,148,532.63 64,148,532.63 -1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88,013.68 5,967,113.44 5,967,113.44 -3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495,640.36 5,476,327.64 5,476,327.64 -7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942,854.66 -10,657,927.38 -10,657,927.38 -193.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6 0.07 0.0479 -38.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6 0.07 0.0479 -38.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2% 3.78% 3.78% -2.9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92,985,794.94 489,278,819.83 489,278,819.83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8,930,113.10 445,250,158.48 445,250,158.48 0.8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5,044.5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64,440.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598.7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62,257.54 理财收益利息

减：所得税影响额 638,878.84

合计 2,192,373.3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6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HONGBO�YAO 境外自然人 62.78% 78,269,616 78,269,616 质押 2,500,000

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0% 5,610,384 5,610,384

HUIFANG�CHEN 境外自然人 3.54% 4,419,000 4,419,000

广州耀琪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1,168,800 0

广州安洪盈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801,000 801,000

广州卓茂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742,100 0

周莎莎 境内自然人 0.51% 639,300 0

覃玉琼 境内自然人 0.33% 407,400 0

何文福 境内自然人 0.28% 344,300 0

郑加华 境内自然人 0.27% 335,486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耀琪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16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8,800

广州卓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42,100 人民币普通股 742,100

周莎莎 63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39,300

覃玉琼 407,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7,400

何文福 344,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4,300

郑加华 335,486 人民币普通股 335,486

钟宏耀 251,6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600

蔡彩眉 234,7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700

竺剑刚 218,4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400

张世荣 20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HONGBO�YAO和HUIFANG�CHEN二人系夫妻关系，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广州安洪盈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HONGBO�YAO、HUIFANG�CHEN夫妇的亲属。 其他股

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

有）

股东覃玉琼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07,

4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07,400股；

股东张世荣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5,5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5,5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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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

24日以邮件、传真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由HONGBO� YAO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4、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HONGBO� YAO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对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分析与评判后，经逐项审议同意选举以

下董事为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2.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吴战篪；委员：姚宏远、朱燕建。

2.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王震国；委员：朱燕建、HONGBO� YAO。

2.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朱燕建；委员：王震国、HONGBO� YAO。

2.4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HONGBO� YAO；委员：吴战篪、王震国。

3、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逐项审议，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聘任以下高级管理人员：

3.1、聘任HONGBO� YAO为总经理；

3.2、聘任姚宏远为副总经理；

3.3、聘任陈焕新为副总经理；

3.4、聘任张小康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5、聘任姜宁为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三沙公路13号； 电话：020-3491� 9808；

传真：020-8490� 1370； 邮箱：zqb@hivi.com。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独立董事对本次

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2019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5、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制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附件：

（一）陈焕新个人简历

陈焕新：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3年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1983年至1986年任福建

省121地质队工程师；1986年至1997年任福建省龙岩市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工程师；1997年加入惠威；

2013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陈焕新先生间接持有公司0.24%的股份，其妹妹HUIFANG� CHEN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3.54%的股

份，其妹妹配偶HONGBO� YAO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持有公司62.78%的股份，二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陈焕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实，陈焕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张小康个人简历

张小康：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0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会计师。 1999年7月至

2004年7月任广州邮电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2004年7月至2010年9月任广东省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经营部经理；2010年10月至2011年11月任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2011年12月加入

惠威，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张小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实，张小康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姜宁个人简历

姜宁：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2008年6月至2010年1

月任格特拉克（江西）传动系统有限公司财务；2010年1月至2013年1月任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

有限公司审计员；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任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14年1月至2014年12

月任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15年1月至2018年3月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18

年8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姜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实，姜宁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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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

24日发出，并于2019年4月29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陈伟洪先生主

持。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的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陈伟洪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次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9日

吉 林 化 纤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审议通过了《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会议应发出通讯表决票15份，实际发出通讯表决票15份，在规定时间

内收回有效表决票15份。

1.3本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本公司董事长李民吉、行长张健华、财务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关文杰，保证第一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 2,793,622 2,680,580 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3,170 217,141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2.56 12.81 -1.95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002 -61,406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2 -4.7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9,509 15,905 2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4 4,549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77 4,543 0.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 0.29 -17.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 0.29 -17.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0.24 0.29 -17.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 2.47 下降0.50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2.47 下降0.52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1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38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 37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1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7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影响数（税后）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27

注：

1、根据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本公司自

2019年起按新准则对金融工具进行核算，对上年度期末和上年同期比较数字不做重述，因此相关财务指

标期末与上年末、本期与上年同期口径不同。 为便于理解，本报告仍列示相关数据增减幅度，对于准则切

换影响相关指标变动的，进行说明。

2、 有关指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

订）》规定计算。

3、2019年3月，本公司对优先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8.40亿元。 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及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时，本公司考虑了优先股股息发放的影响。

2.2�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普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1,07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28 3,119,915,294 519,985,882 无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99 3,075,906,074 737,353,332 无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66 2,563,255,062 0 无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50 1,307,198,116 1,307,198,116 无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4 560,851,200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0 384,598,542 0 无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273,312,100 0 质押 273,298,504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

品

其他 1.47 225,758,339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8 166,916,760 0 无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 160,171,900 0 质押

147,671,9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2,599,929,412 人民币普通股 2,599,929,41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563,255,062 人民币普通股 2,563,255,062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38,552,742 人民币普通股 2,338,552,742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60,851,200 人民币普通股 560,851,2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4,598,542 人民币普通股 384,598,542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3,31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312,1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225,758,339 人民币普通股 225,758,33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6,916,760 人民币普通股 166,916,760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160,17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171,900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111,297,048 人民币普通股 111,297,0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3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16

前10名优先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所持股份

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39,100,000 19.55 优先股 无 无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39,100,000 19.55 优先股 无 无 其他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39,100,000 19.55 优先股 无 无 其他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200,000 5.60 优先股 无 无 其他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5.00 优先股 无 无 其他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500,000 4.75 优先股 无 无 其他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00,000 4.30 优先股 无 无 其他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400,000 4.20 优先股 无 无 其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投资1号单一

资金信托

7,300,000 3.65 优先股 无 无 其他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600,000 2.80 优先股 无 无 其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600,000 2.80 优先股 无 无 其他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600,000 2.80 优先股 无 无 其他

前10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中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为一致行动人。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和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银行业务数据

3.1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资产利润率 0.17 0.81

资本利润率 2.18 10.81

不良贷款率 1.85 1.85

拨备覆盖率 157.51 158.59

贷款拨备率 2.91 2.93

成本收入比 21.73 32.58

存贷款比例

人民币 96.62 96.21

外币折人民币 57.28 54.75

本外币合计 95.64 95.05

流动性比例

人民币 55.70 51.23

外币折人民币 96.21 98.72

本外币合计 56.67 52.32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3.45 2.35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17.26 16.00

注：

1、报告期内，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未年化。

2、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最大一家客户贷款总额/总资本净额×100%

3、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总额/总资本净额×100%

其中：总资本净额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2年

第1号）计算。

4、存贷款比例、流动性比例、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为监管计算口径。

3.2资本构成及变化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并表 非并表 并表 非并表 并表 非并表

1.总资本净额 273,003 262,127 276,056 265,799 223,035 214,212

1.1：核心一级资本 194,334 191,233 198,200 195,221 148,850 146,723

1.2：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 3 5,090 3 5,090 2 5,090

1.3：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94,331 186,143 198,197 190,131 148,848 141,633

1.4：其他一级资本 20,130 19,978 20,116 19,978 20,081 19,978

1.5：其他一级资本扣减项 0 0 0 0 0 0

1.6：一级资本净额 214,461 206,121 218,313 210,109 168,929 161,611

1.7：二级资本 58,542 56,006 57,743 55,690 54,106 52,601

1.8：二级资本扣减项 0 0 0 0 0 0

2.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2,006,948 1,924,013 1,956,605 1,881,942 1,676,454 1,621,645

3.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12,171 12,171 12,836 12,836 9,944 9,944

4.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122,909 120,116 122,909 120,116 116,428 114,138

5.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2,142,028 2,056,300 2,092,350 2,014,894 1,802,826 1,745,727

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07 9.05 9.47 9.44 8.26 8.11

7.一级资本充足率（%） 10.01 10.02 10.43 10.43 9.37 9.26

8.资本充足率（%） 12.75 12.75 13.19 13.19 12.37 12.27

注：

1、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2年第1号）计算。

2、核心一级资本净额=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

3、一级资本净额=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其他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扣减项。

4、总资本净额=一级资本净额+二级资本-二级资本扣减项。

3.3杠杆率及其变化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2018年6月30日

一级资本净额 206,121 210,109 173,974 169,218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3,134,528 2,974,845 2,875,332 2,817,738

杠杆率（%） 6.58 7.06 6.05 6.01

注：以上均为非并表口径，依据《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国银监会令2015年第1号）

计算。

3.4流动性覆盖率信息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302,622

未来30天现金净流出量 268,783

流动性覆盖率（%） 112.59

注：以上为并表口径，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做好2019年银行业非现场监管报表填报工作的通

知》（银保监发〔2018〕69号）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8年第3号）计算。

3.5贷款资产质量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五级分类 金额 占比（%）

正常贷款 1,615,268 94.24

关注贷款 67,017 3.91

次级贷款 17,652 1.03

可疑贷款 9,312 0.54

损失贷款 4,745 0.28

合计 1,713,994 100.00

§4�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主要会计项目 报告期末

较上年末增

减（%）

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款项 11,145 -49.04 存放同业减少

拆出资金 20,660 -49.19 拆出资金减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6,230 1,422.3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不适用

1.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报表项目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分类

与计量相关要求列示，不重述比较期数字；

应收利息 — 不适用

2. 根据新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要求增减

相关报表项目。

交易性金融资产 48,426 不适用

债权投资 663,062 不适用

其他债权投资 134,206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41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 不适用

应收款项类投资 — 不适用

应付利息 — 不适用

其他资产 22,882 71.99 其他资产增加

预计负债 1,979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表外业务减值准备增

加

其他综合收益 1,282 105.12

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以及公允价值波动影

响

主要会计项目 报告期

较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693 43.63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损失) 330 不适用 投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268 不适用 公允价值变动

汇兑损益 -230 -167.45 汇兑损益减少

其他业务收入 33 560 其他业务收入增加

其他收益 6 200 其他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8,898 不适用

根据新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要求增减相

关报表项目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121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48 128.57 营业外收入增加

4.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2018年，本公司向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2,564,537,330股A股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1.4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29,235,725,562.00元。本次非公开发行于2018年12月28日完成认购缴款及验资工作。非公开发行

股份的相关登记及限售手续于2019年1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2019年4月1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待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4.5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6会计政策变更情况说明

根据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及报表披露。 上述变更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

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4月1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本

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首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

收益。

董事长：李民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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